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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湘科〔2009〕6号
★

关于印发《2009年潮州市湘桥区“科技进步活动月”
工作安排的意见》的通知
各街道（镇）、区直有关单位：

根据市科技局、市委宣传部、市科协《2009年潮州市“科技进步活动月”工作安排的意见》（潮科[2009]10号），经区委、区政府同意，今年我区继续开展“科技进步活动月”活动，现把《2009年潮州市湘桥区“科技进步活动月”工作安排的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地方、部门实际，认真做好“活动月”的各项工作。
　　附件：《2009年潮州市湘桥区“科技进步活动月”工作安排的意见》
潮州市湘桥区        　中共潮州市        　潮州市湘桥区
科学技术局        　湘桥区委宣传部     　科学技术协会
二○○九年五月二十日
	抄送：曾令云书记，马儒生区长，苏树鹏常委，苏宗伟副区长，区委办公室，区政府办公室


附件： 

2009年潮州市湘桥区“科技进步活动月”工作安排的意见
　　一、指导思想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以“携手建设创新型湘桥”为主题，围绕加快实施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（2008-2020年）》、《广东自主创新规划纲要》、《广东省建设创新型广东行政纲要》的要求，针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热点，突出科技成果惠及民众，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二大主线，面向企业、面向民众，大力宣传和展现自主科技创新成果，普及科学知识，传播科学精神和先进文化，使我区形成“科学创新、科技发展、科学精神普及”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　　二、主要内容
为配合国家、省、市“科技进步活动月”活动，今年我区“科技进步活动月”的时间确定为5月20日到6月20日，主要活动内容有：
1、开展企业科技咨询，医疗系统义医义诊，特别是预防甲型流感知识宣传，发放科技宣传资料等活动；

2、开展科技进社区活动；

3、开展科技专家进村活动；

4、6月份，区级召开全区科技奖励大会。

三、组织领导
区级“活动月”活动具体由区科技局、区委宣传部、区科协共同组织实施，区科技局进行统筹协调。

街道、镇、“活动月”活动由各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组织实施。
　　四、工作要求

1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“活动月”的工作，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制定好工作方案，面向群众、面向基层、面向企业，积极开展各种科技活动。“活动月”结束后，要及时做好工作总结。
2、区新闻中心、区政府公众网、区金科网要紧密配合“活动月”的开展，加大宣传力度，积极开展专题报道，及时报道各项活动的情况，营造良好的舆论宣传氛围。
3、各单位要把经常性的科技宣传活动和“活动月”工作结合起来，加大科技宣传力度和经费投入，加强科普宣传，推进我区实施“科技兴区”战略的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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